
附件 2： 

 

电气工程学院合作办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规范学院本科生（合

作办学）奖学金的评审，保证评审工作公平、公正、依法进行，现根据学

校文件，制定本评定细则。 

第二条  被我校录取的、属于国家计划的、评定当年在籍注册的合作

办学全ᰀ衱ᜀ�Ä

 



服务具有一定的次数或时长。 

第七条 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能参加评奖: 

1、参加评奖年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处罚； 

2、参评学年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学校处分的或者当年度仍有部分时间

在处分期内的； 

3、评奖学年中有一门或一门以上的课程不及格的（含必修课和选修

课等全部课程）。 

第八条   奖学金评定等级比例及金额（学校另有规定的，按照学校

规定执行） 

等级 获奖比例 金额（元） 

一等 同年级同专业参评人数的 7% 5000 

二等 同年级同专业参评人数的 14% 2500 

三等 同年级同专业参评人数的 14% 1500 

第九条  学院在每学年开学初的一个月之内进行综合测评成绩评定，

综合测评成绩是奖学金评定的主要依据。 

第十条  学院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实行申报制，凡符合评奖条件的学

生可向学院提出申请，学院经过初审后，将获奖学生名单公示 5 个工作日，

如有异议，学生本人可向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小组提出意见，学院在复

核后给予回复和解决。无异议后将最终相关申报材料提交学生处。 

 


